铜仁职业技术大学
2025年普通高考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依法治校，实施“阳光招生”，保证学院招生工作顺利进行，切实维护学院和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贵州省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铜仁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普通本科、高职（专科）招生工作。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三条 学院全称：铜仁职业技术大学
第四条 学院代码：4152013055
第五条 办学层次：本科、专科 
第六条 办学类型：普通高等教育
第七条 学校性质：公办
第八条 地    址：
教育园区校区：铜仁市碧江区自由路2号
木秀坪校区：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桃园大道200号
高新区校区：贵州省铜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第九条 学院网址：http://www.trzy.edu.cn/
第十条 学校情况简介：
铜仁职业技术大学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是国家民委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委省共建”高校，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国家“双高计划”立项建设单位、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
学院现有在编教职工共975人，专任教师746人，高级职称352人，硕、博士478人、双师型教师402人。学院设有农学院、药学院、医学院、护理学院、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9个二级分院，开设高职招生专业25个，本科招生专业5个。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一条 学校设立招生委员会全面负责贯彻执行教育部和贵州省教育高质量发展委员会有关高考招生的工作政策，负责制定招生章程、确定招生规模和调整专业招生计划等，领导、监督高考招生工作的具体实施，协调处理高考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招生就业部为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主要职责是根据学院的招生规定和实施细则，编制招生计划、组织招生宣传和录取工作，处理招生的日常事务。
第十三条 学校设立由学校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组成的招生监督小组，对招生工作实施全程监督。在录取期间成立信访组，负责考生的信访、申诉、投诉处理工作。

第四章 招生计划
第十四条 2025年招生计划以贵州省教育厅下达为准，详见各省招生计划目录。
第五章 报考条件
第十五条 符合2025年（直辖市、自治区）普通高考招生报考条件者均可报考。
第六章 录取规则
第十六条 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生源情况确定调档比例，调档比例原则控制在招生计划的120%以内。
第十七条 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加分、降分政策，认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加、降分形成的投档成绩，并作为录取和安排专业的成绩依据，选考科目要求按省级招生部门发布的为准。
第十八条 对于进档考生，实行“专业清”原则，即优先满足考生的第一专业志愿，按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和各专业招生计划数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实行无分数级差录取。若考生所报专业志愿都不满足时，将根据考生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及各专业录取情况进行专业调整。对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将作退档处理。计算机网络技术（中外合作办学）录取后不能转专业。
第十九条 若在录取中出现考生投档成绩相同情况，将依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录取相关规定，并与其生源地招生考试主管部门协商决定实施录取。
第二十条 对于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严格执行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联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院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第七章 收费标准与资助
第二十一条 严格按照贵州省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及标准执行。
第二十二条 学院有完善的“奖、贷、助、补、勤、减、免”多元化学生资助体系，新生进校时可开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绿色通道”。
第八章  毕业证书
第二十三条 按照我校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在规定的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达到毕业要求的，发给国家承认学历的、教育部学籍、学历电子注册的铜仁职业技术大学（本科、高职专科）毕业证书，并以此具印。
第九章  入学资格审查
第二十四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对学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学籍，复查不合格者，由学校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学院招生办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554300
区    号：0856
联系电话：6909006
传    真：6909007
监督电话：6909066
电子邮箱：trzyzsjy@163.com
学校招生办公室网址：http://www.trzy.edu.cn/sites/html/zsw/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若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有关政策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和有关政策为准。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由铜仁职业技术大学负责解释。
